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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   音   郭   楞   蒙   古   自   治   州 

少数民族语文翻译系列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 

 

关于开展 2021 年度自治州少数民族语文翻译 

专业（初、中级）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

评审工作的通知 
 

各县市人民政府，州各有关部门： 

为公平、公正做好 2021 年度自治州少数民族语文翻译专业

（初、中级）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，根据自治州人力资源

和社会保障局《关于向部分行业下放相关专业中、初级职称评审

权的通知》（巴人社发〔2020〕14 号）要求，现就有关事宜通

知如下： 

一、评审条件 

符合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自治区教育厅 2019 年

7 月 31 日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语文翻译系列专业技术

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（试行）》相关要求的少数民族语文翻译

专业技术人员。（见附件） 

二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网上申报时间：2021 年 9 月 1 日－9 月 25 日，逾期

不予受理； 

（二）纸质材料报送时间：2021 年 10 月 11 日－10 月 15 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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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方式 

申报人员请登陆“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

系统网站”（https://www.xjzcsq.com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职称

评审窗口（bz.xjzcsq.com）进行个人注册，已注册人员可直接登

陆，按照网站业务指南介绍的申报流程进行申报。 

四、申报材料 

（一）网上申报材料 

1. 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1 份； 

2. 申报人员业绩公示及所在单位对公示结果的情况说明各

1 份； 

3. 继续教育证书和公需科目网络远程教育合格证书； 

4. 标准免冠照片及身份证复印件（正、反面）； 

5. 学历、学位证书； 

6. 现任职称资格证书或（取得任职资格文件），岗位聘任

通知或聘任证书； 

7. 近三年年度考核登记表各 1 份； 

8. 业绩成果材料（出版、审稿、定稿、翻译的专著，译著，

学术论文等）； 

9. 各类奖励证书； 

10. 取得现任职称以来的个人业务工作报告（要求反映政治

思想表现、工作态度、业务能力、工作业绩、学术水平等方面情

况，实事求是地反映个人情况，字数 2000 字左右）。 

（二）纸质版申报材料 

1. 学历、学位证书原件（审核后发还本人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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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继续教育证书和公需科目网络远程教育合格证书原件； 

3. 网上申报审核通过后，申报职称人员在线打印的《任职

资格审批表》2 份，《推荐表》1 份，加盖单位人事（职称）部

门公章； 

4. 单位公示证明。 

五、免于答辩范围 

（一）参加“访惠聚”驻村、驻村管寺、南疆学前教育支教

和内地服务管理工作以及担任深度贫困村第一书记等专业技术

人员；在且末县、若羌县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；除且末、若羌县

以外其他县乡镇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免于答辩。 

（二）申报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免于答辩。 

六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“访惠聚”工作驻村等专业技术人员相关规定。参加

“访惠聚”驻村工作（含抽调到各级“访惠聚”办公室工作）、

驻村管寺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当年申报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评审

的，由个人申请，所在单位审核，经同级“访惠聚”办公室核实

后，填写相应的免试审批表（可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网站下载），并经所在地县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后，可

免除当年继续教育（包括专业科目和公需科目）学习。 

（二）严格执行个人诚信承诺制度。专业技术人员应遵守个

人诚信承诺制度，在网上申报时，应在“任现职以来个人工作总

结”栏的最后填写如下承诺：“本人承诺：所提供的个人信息和

证明材料真实准确，对因提供有关信息、证件不实或违反有关规

定的，五年内不得申报相应职称评审并承担一切责任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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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注意事项 

（一）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有关要求规定，认真做好申报、审

查、推荐、公示等各环节工作，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。在填

写《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表》单位意见栏时应注明“本单

位已对提供的申报材料逐一审核，真实准确，同意推荐”。对以

复印件形式上报的材料，由所在单位人事（职称）部门审核后加

盖公章，并签署“已审核，与原件相符”意见，确保申报材料的

真实可靠。 

（二）申报材料必须扫描原件（JPG 文件格式）并通过职称

评审系统上传。 

（三）职称评审费：根据自治区财政厅相关收费标准收取。 

受理地点：网上审核通过后，将相关纸质材料报送至巴州人

民政府办公室（扶贫办）翻译科 108 室。 

联系人：买买提·艾克木   电话：2023793   13999628818 

 

附件：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语文翻译系列专业技术 

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（试行）》 

 

 

       自治州少数民族语文翻译系列中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

         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办公室（代章） 

          2021 年 8 月 1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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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语文翻译系列专业

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（试行） 
 

第一条 为客观、公正、科学地评价少数民族语文翻译专业

技术人员的能力水平和业绩贡献，培养造就一支思想政治合格，

理想信念坚定，忠于党和国家事业的高素质翻译人才队伍，促进

翻译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，为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

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。根据国家和自治区职称制度改革工作

的有关政策规定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评审条件。 

第二条 本条件适用于自治区企事业单位从事少数民族语文

翻译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及在疆援助工作期间的专业技术人员。 

第三条 南疆四地州专业技术人员实行“定向评价、定向使

用”，按照本地州制定的任职资格评审条件评审；参加自治区职

称评审，按照本条件执行。 

第四条 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，必须具备以下思想政

治条件： 

（一）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

统一领导，坚定落实党中央治疆方略特别是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

总目标。政治立场坚定，坚定坚决与“三股势力”“两面人”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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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界限，斗争到底。自觉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，反对民族分

裂、抵御宗教渗透。 

（二）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和法律法规。 

（三）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，热爱本职工作，认

真履行岗位职责。 

（四）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。 

第五条 按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

例》和《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（人社部第 25 号令）的

相关规定，每年参加继续教育并达到课时要求。 

第六条 熟练掌握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，普通话水平达

到三级甲等及以上。 

第七条 近 3 年年度考核均为合格（称职）以上。 

第八条 助理翻译任职资格评审条件 

（一）学历资历 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.大学本科学历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1 年。 

2.大学专科学历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2 年。 

3.中等专科学历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3 年。 

（二）学识水平、学术成果、工作业绩 

具有一定的翻译理论基础知识和科学文化知识，较好地完成

所承担的翻译工作业务，能完成一般性口译和笔译工作，正确表

达原意，译文基本通顺流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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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翻译任职资格评审条件 

（一）学历资历 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.取得硕士学位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1 年。 

2.大学本科学历，取得助理翻译任职资格满 4 年。 

3.大学专科学历，取得助理翻译任职资格满 5 年。 

4.中等专科学历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15 年，取得助理翻译

任职资格满 5 年。 

（二）学识水平、学术成果、工作业绩 

1.具有较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科学文化基础知识，有较好

的翻译专业技能和翻译水平，有解决翻译业务中实际问题的能

力。 

2.能够独立承担翻译业务工作，较好地完成本部门、本系统

文稿的翻译任务。 

3.公开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 1 篇以上。 

4.每年完成的本专业工作量相当于 20 万字。 

第十条 副译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 

（一）学历资历 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.取得博士学位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1 年。 

2.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取得翻译任职资格满 5 年。 

3.县及县以下单位专业技术人员，大学专科学历从事本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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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满 18 年、中等专科学历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22 年，取得翻译

任职资格满 5 年。 

（二）学识水平、学术成果、工作业绩 

1.具有较高的政治理论、业务功底和专业理论水平，有较广

博的科学文化知识，有较系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较强的研究能

力，有指导带培初、中级翻译人员的能力。 

2.具有较丰富的翻译理论和实践经验，业务能力强，有解决

本专业复杂问题的能力，能承担和完成较高难度文稿的翻译和审

定工作。 

3.独立完成的译著或论著 1 部以上；审稿、定稿的译著或论

著 1 部以上；作为第一作者合译合著的译著或论著 2 部以上。 

4.在省级以上刊物上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 2 篇以上。 

5.每年完成的本专业工作量相当于 30 万字。 

第十一条 译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 

（一）学历资历 

符合下列条件之一： 

1.博士后出站，从事本专业工作满 2 年。 

2.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取得副译审任职资格满 5 年。 

（二）学识水平、学术成果、工作业绩 

1.具有深厚的政治理论、业务功底和专业理论水平，有广博

的科学文化知识，对翻译专业有系统的研究和较高的学术造诣。

能运用专业知识和经验指导、培养中青年翻译人员，胜任本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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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术带头人的工作。 

2.具有丰富的翻译专业实践经验，有组织开展翻译专业课题

研究能力，能承担和指导高难度译稿的审定任务，独立完成本行

业、本部门重大翻译任务，具有解决本专业疑难问题的能力。 

3.独立完成的译著或论著 2 部以上；审稿、定稿的译著或论

著 3 部以上；作为第一作者合译合著的译著或论著 4 部以上。 

4.在省级以上报刊上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 4 篇以上。 

5.从事少数民族语文翻译、审稿、定稿工作，每年完成的本

专业工作量相当于 40 万字。 

第十二条 工作量包括笔译、口译，1 小时口译量折合为 5000

字笔译量，每篇论文字数应在 3000 字以上，字数均按汉字字数

计算。 

第十三条 本条件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原自治区人社厅、民

语委《关于印发<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文翻译系列专业技术

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条件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新人发〔2012〕186

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
